
A08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马艳 设计：孙庆庆广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遴选维修工程招标代理公司的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维修工程，已由市城乡建设局批准建设并经市财政局核定概算投资，

根据我院党组研究决定以登报遴选的方式选取招标代理服务公司，为加强工程建设规范化管

理，确保遴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诚邀符合资质条件和能力的招标代理服务公司参与比选，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维修工程

二、项目地点：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内

三、项目概况：本项目核定维修内容主要包括：综合楼除干挂石材以外和老诉讼服务中心全

部外墙真石漆共计11674平方米，综合楼档案室部位屋面防水650平方米，综合楼和诉讼服务中

心室内外部分损坏地砖347平方米，综合楼西侧玻璃幕墙打结构胶270平方米等。

四、招标代理范围：编制工程施工（装饰）招标文件、监理采购招标文件，编制工程量清单，组

织开标、评标、定标等事宜。

五、资格要求及条件

1、具备承担本项目招标的能力，并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乙级以上资质招标代理服务公司。

2、信誉良好，遵守行业规范，近3年内未因不良行为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或有劣迹行

为记录的招标代理公司。

3、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其他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

六、递交材料

1、企业招标代理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如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需有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授权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近3年业绩（和本项目相似相似有效业绩材料，如中标通知书及对应的招标代理合

同等）；

5、对招标代理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招标专业人员要求：提供拟投入本项目招标团队的专业

人员详细名单资料，其中至少1名具有跟本项目有类似招标代理业绩的人员；

6、标代理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招标专业人员身份证、执业资格证书等复印件；

7、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提供相应声明或

相关证明材料）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书面声明）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

询及使用信用记录问题的有关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在本项目公

告时间前三年内无失信行为，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查询为准；

六、报名时间：2024年3月4日（上午9:30-12:30，下午3:30-6:00）至2024年3月6日（上午

9:30-12:30,下午3:30-6:00）。提前或逾期递交材料的不予接收。

七、报名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门综合楼708室

联系人：德女士 联系电话：0891-6956692 15289158917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2月28日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遴选审判法庭提升改造项目
招标代理公司的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提升改造项目，已由市发改委以拉发改〔2024〕37号批准建

设，根据我院党组研究决定以登报遴选的方式选取招标代理服务公司，为加强工程建设规范化

管理，确保遴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诚邀符合资质条件和能力的招标代理服务公司参与比

选，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提档升级项目

二、项目地点：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内

三、项目概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对10个法庭的墙面、隔断、地面、顶棚、强电综合布线等进

行改造，改造面积1388.77平方米。

四、招标代理范围：编制工程施工（装饰）招标文件、监理采购招标文件，编制工程量清单，组

织开标、评标、定标等事宜。

五、资格要求及条件
1、具备承担本项目招标的能力，并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乙级以上资质招标代理服务公司。

2、信誉良好，遵守行业规范，近3年内未因不良行为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或有劣迹行

为记录的招标代理公司。

3、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其他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

六、递交材料

1、企业招标代理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如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需有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授权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近3年业绩（和本项目相似相似有效业绩材料，如中标通知书及对应的招标代理合

同等）；

5、对招标代理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招标专业人员要求：提供拟投入本项目招标团队的专业

人员详细名单资料，其中至少1名具有跟本项目有类似招标代理业绩的人员；

6、标代理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招标专业人员身份证、执业资格证书等复印件；

7、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提供相应声明或

相关证明材料）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书面声明）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

询及使用信用记录问题的有关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在本项目公

告时间前三年内无失信行为，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查询为准；

六、报名时间：2024年3月4日（上午9:30-12:30，下午3:30-6:00）至2024年3月6日（上午9:

30-12:30,下午3:30-6:00）。提前或逾期递交材料的不予接收。

七、报名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门综合楼708室

联系人：德女士

联系电话：0891-6956692 15289158917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2月28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2024-2025年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入围项目公开竞争性磋商公告

西藏懋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代理机构”）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

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拟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2024-2025年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入围项目”(采购编号：MZZB-XZYZ-240104)以公开竞争性磋商

方式对有能力为本项目服务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磋商。

一、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2024-2025年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入围项目

二、采购编号：MZZB-XZYZ-240104

三、采购内容：本项目需采购2024-2025年工程造价服务入围，主要提供2024年、2025年全

区各地市及所辖县邮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造价咨询服务。

四、本项目入围供应商数量为9家。该项目服务期限为两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
5.1该项目要求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港澳台除外)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有能力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单位。

5.2该项目要求供应商需具备编制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如企业是“三证合一”的新营业执照，则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即

可）；能够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信用中国等征信平台无不良信息记录；近三年承接过

的项目无重大造价失误，转包、分包及欠薪信访等不良记录。

5.3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

的磋商。

5.4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该项目的磋商：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属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邮政员工持股（限非上市公司），以个人身份（组织委派的除外）担任法人、董

事长、总经理、监事的企业，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

5.5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5.6供应商未被中国邮政企业列入采购供应商黑名单管理限制范围。

六、获取磋商文件：
1、获取磋商文件时间：2024年2月28日9时30分至2024年3月6日18时30分（北京时间）

2、磋商文件获取方式：供应商持供应商资格条件中要求的内容复印件加盖公章向招标代理

机构了解有关信息并购买招标文件。方式一：现场报名，需将报名材料加盖公章胶装成册。方

式二：通过网络方式报名，需将报名材料打印后加盖公章，扫描成一个PDF文件发送至邮箱

354165015@qq.com。（备注：报名资料审核通过之后，报名成功最终以缴纳报名费、填写报名表为

准）磋商文件售价850元/套，售后不退。

七、响应文件的递交：
1.截止时间：2024年3月12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地点：西藏豪庭酒店7楼会议室（拉萨市城关区北京路48号）。

2.逾期送达或不符合磋商文件要求的响应文件将予以拒收；提交响应文件时须提供的材

料：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必须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原件，非法定代表人还须出示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对于材料不全或无效的磋商响应文件将予以拒收。

八、公告发布媒介
本项目磋商公告在《西藏商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发布，其他媒介转载无效。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电话：0891-6241348
采购代理机构：西藏懋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柳梧新区浙商国际5栋1单元

联系人：胡工 13018272330


